
附件 5


县级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条件



	一级响应
	二级响应
	三级响应
	四级响应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启动一级响应：
1.出现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100人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
2.出现受灾害威胁，潜在经济损失500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
3.因灾死亡（含失联）3 人的地质灾害险情；
4. 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万元以上的地质灾害险情；
5.县指挥部办公室认为需要启动一级响应的其他情形。
应急响应措施详见 5.3.4。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启动二级响应：
1.出现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在50 以上100人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2.出现受灾害威胁，潜在经济损失2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险情；
3.因灾死亡（含失联）2 人的地质灾害险情；
4.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地质灾害灾情；
5.县指挥部办公室认为需要启动二级响应的其他情形。
应急响应措施详见 5.3.3。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启动三级响应：
1.出现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在25 人以上50 人以下的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2.出现受灾害威胁，潜在经济损失10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以下的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3.因灾死亡（含失联）1人的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4.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万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小型地质灾害灾情；
5.县指挥部办公室认为需要启动三级响应的其他情形。
应急响应措施详见 5.3.2。
	

符合以下情形之一时，启动四级响应：
1.出现受灾害威胁，需避险转移人数在25人以下的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2.出现受灾害威胁，潜在经济损失100 万元以下的小型地质灾害险情；
3.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0万元以下的小型地质灾害灾情；
4.县指挥部办公室认为需要启动四级响应的其他情形。
应急响应措施详见 5.3.1。


[bookmark: _GoBack]说明：“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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